
广东省围填海案件行政执法工作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围填海案件行政执法工作，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广

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

属的海监机构查处违法围填海案件的活动。

县级以上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是海洋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各级海监机构以同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名义实施违法围填海

案件查处工作。

第三条 违法围填海案件实行属地管理，由违法行为发生

地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查办，上级海洋行政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监督指导。

对于案情重大、复杂和无正当理由超过办案期限的案件，

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其上一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立

案查处，或者直接立案查处。

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管辖或者直接立案查处的，应

当经厅务会议集体研究决定，并书面通知被指定管辖的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和违法行为发生地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第四条 案件承办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案件报备制度，自立

案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登陆中国海监海洋违法案件立案报备

系统进行网上报备。市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收集汇总本市



所有违法围填海案件情况，每月五日前将上月案件查办情况报

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条 有管辖权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出现下列情形不能

行使管辖权的，可以按程序报请上一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直接

管辖：

（一）违法主体为本级政府部门的；

（二）案情复杂或者情节恶劣的，需要上级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查处的。

第六条 对存在管辖争议的案件，报请共同的上一级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管辖。上一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

指定管辖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管辖决定。

第七条 对情节复杂或违法行为造成后果特别严重等特殊

违法围填海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制度。挂牌督办案件依照有关

规定对外公示，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第八条 案件承办单位对《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四

十一条规定的重大海洋违法案件以及情节复杂的案件，应当在

调查终结和拟处罚意见提出之后，组织案件会审。

案件会审会议听取案件承办机构汇报案件的查处情况，并

对案件进行研究和审议。主要审议违法事实是否清楚、认定违

法行为的证据是否确凿、拟给予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处罚裁量是否得当等内容。

案件会审应当参照《海洋行政执法法律文书基本格式》中

关于《案件讨论（会审）记录》的格式，制作会审记录。



第九条 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成立海洋违法案件审核

委员会，负责审核本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查办的围填海案件。

第十条 重大围填海案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

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按

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组织听证。其中，对公民处以 1000 元

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５万元以上罚款，当事人

依法申请听证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第十一条 重大围填海案件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在签发前由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进行法制审核。

案件承办机构应当对法制审核建议作出相应的处理。

对重大围填海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应当经本级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第十二条 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省人民政府和

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定以

及其他相关规定，正确行使海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第十三条 海洋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作出决定后七日内

依法送达当事人。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

处罚款；

（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四条 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处罚信



息公示制度，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按照

国家和省关于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双公示”规范要

求，在门户网站、信用网站公开行政处罚信息。

第十五条 上级海监机构经同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可

以对下级海监机构的海洋行政处罚行为进行监督，并协助行政

监察部门依法追究行政责任。各级海监机构应当向同级海洋行

政主管部门报告年度行政执法情况。

第十六条 各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海监机构以

及工作人员涉及围填海案件查处违法违纪行为的，应当承担纪

律责任，报请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依法依规对有关单位及责任

人员给予处分。

有围填海查处违法违纪行为，应当给予党纪处分的，移送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广东省海洋行

政执法办案工作暂行规定》（粤海渔函〔2012〕204 号）同时废

止。


